
长春市工程建设 

（长春市政 

领导小组办公室

设管理局代章） 

长春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寺件 
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之、’I 

长工建审改办〔2O2O〕 5 号 

关于印发《长春市建设工程现场 

联合验收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，开发区管委会，市政府各委办局、各直

属机构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吉林省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

施方案》（吉政办发〔2019J 30 号）、《吉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

联合踏勘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吉建联发〔2019J 67 号）文件精神， 

现将《长春市建设工程现场联合验收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

遵照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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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市建设 I：程现场 
联合验收管理办法 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《吉林省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

度改革实施方案》（吉政办发（2019) 30 号）、《吉林省工程建设

项目审批联合踏勘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吉建联发〔2019) 67 号）文

件精神，全面推进我市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，切实加快职能转

变，提高服务质量，建立建设工程现场联合验收管理制度，结合

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新建、改建、扩建房屋建筑和市

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的现场联合验收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建设工程现场联合验收，是指按照“统

一平台受理、部门各司其职、联合踏勘、限时办结、成果共享” 

的原则，开展建设工程项目竣工阶段现场联合验收，切实将政府

各行政主管部门分别依法独立实施各类专项现场验收的模式进

行整合，提升行政服务效能与水平。 

第四条 现场联合验收流程 

（一）项目受理。项目建设单位通过“长春市建设工程联合

验收管理平台”填报联合验收项目信息，向政务服务中心申请受

理，政务服务中心设立审批制度改革并联审批窗口（以下简称并

联窗口）负责受理，根据办事指南和项目申报信息告知项目建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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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以项目统一代码为单位提出联合验收申请，并一次性告知应

办事项、须提报的核验项目申报材料。 

（部门初审。相关审批部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，对从“长

春市建设工程联合验收管理平台”获取的项目信息及提报的核验

项目申报材料进行初审。对项目建设单位提报的材料符合本部门

要求的，反馈至联合验收牵头单位市建委。 

（部门确认。市建委收到各部门反馈后，2 个工作日内

通知参与现场联合验收的相关单位和项目建设单位进入现场联

合验收的具体时间及相关要求。进场联合验收的相关单位明确参

与联合验收工作的进场人员，并向市建委进行再次反馈。 

（现场联合验收。现场联合验收的事项分为“主线事

项”“特殊情形办理事项”以及“配套设施验收事项”。具体包括： 

主线事项包括 5 个需办理事项，涉及 3 个部门：市建委（建

设工程消防验收、质量监督验收）、币规自局（规划、国土核实验

收）、市人防办（人防工程验收）。 

特殊情形需办理事项包括 2 个需办理事项，涉及 2 个部门： 

市气象局（防雷装置竣工验收）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特种设备

使用登记）。 

并行办理事项包括 7个需办理事项，涉及 1 个部门和 6 个市

政公用管理单位及服务企业：市建委（排水）、市通信办、吉视

传媒，以及水、电、气、热服务企业。 

对以上需要现场联合验收的事项，建设单位做好相关准备工 



作，指定专人现场介绍项目基本情况，同时，建设单位负责通知

五方参建单位一并进场接收联合验收。 

（结果反馈。现场联合验收结束后，参与现场联合验收 

的部门（单位）对本部门（单位）的核实验收应通过“现场联合

验收系统”出具验收结论。对于全部符合验收条件的项目，相关

部门（单位）应该出具“通过”验收结论；对于验收中发现存在不

符合验收标准的，相关部门（单位）应当出具“未通过””验收结论， 

并要求建设单位按照要求限期整改。整改和复验部分具体由相关

邵门（单位）负责实施。 

第五条 工作保障 

（各部门、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明确专人负责组织、协 

调本系统做好审批管理、日程安排、现场验收、出具验收认可文

件等工作，承担与联合验收牵头部门的任务交接、信息传达、结

果回复，研究解决改革中出现的相关问题，切实加强经费和人员

保障等方面工作。 

（参加现场联合验收的各单位（部门）制定本单位（部

门）需要建设单位在并联窗口提交的材料清单，按照职责分工， 

认真做好现场联合验收工作。 

（项目建设单位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准确性

负责。 

（联合验收改革列入币政府对各部门、各单位的年度绩

效考核。对不认真履职的部门及单位启动问责。各部门、各单位 



也要建立相应监督检查机制，对不认真履行职责、不作为、乱作

为的责任人进行问责。 

第六条 本暂行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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